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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多得！信用风险因子方案再延一年

国际金融报 罗葛妹 07-23 00:56

《问题解答第1号》明确将过渡期内香港地区合格再保险机构分入内地直保公司业务时适用的
再保险信用风险因子方案期限再延长一年，截止至2020年6月30日。

7月22日，中国银保监会披露了关于修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问题解答第1号：偿付能力监管等效

框架协议过渡期内的香港地区再保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因子》(下称“《问题解答第1号》”)的通知。

《问题解答第1号》明确将过渡期内香港地区合格再保险机构分入内地直保公司业务时适用的再保险信用风险因

子方案期限再延长一年，截止至2020年6月30日。

多名受访业内人士表示，《问题解答第1号》的修订是落实2017年5月原保监会(现为中国银保监会)与原香港保

监处(现为香港保险业监管局)签署的《关于开展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等效评估工作的框架协议》(下称“《框架协

议》”)的具体举措之一，有利于提升香港再保险市场对内地直接保险公司的吸引力，从而有助于刺激香港再保

险市场的业务。随着内地和香港偿付能力监管等效评估工作框架协议的逐步推进和落实，两地保险监管互信将

日益加强，监管交流与合作将日益深化，两地保险市场的开放与融合将进一步提升。

促进保险市场开放与融合

2017年5月，原保监会与原香港保监处签署了《关于开展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等效评估工作的框架协议》(下

称“《框架协议》”)，双方承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即进入等效互认过渡期，在此期间，双方同意给予对方过渡

性优待，即承认对方的偿付能力监管效能与己方等同或相近。

为落实《框架协议》精神，2018年6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问题解答第1号》，给予香港地区偿付能力信用风

险方面为期1年的过渡期监管便利政策。从市场运行情况看，《问题解答第1号》的实施，为促进内地与香港两

地再保市场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互利共赢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保监会表示，《框架协议》的签署和本次《问题解答第1号》的修订，是中国银保监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必将对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保险市

场共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中国银保监会将与香港保监局继续就偿付能力监管等效互认框架下双方可

适用的监管便利政策进行研究，共同推动提升两地保险市场效率和跨区域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保险市场的相互

开放和深度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王向楠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因香港再

保险人可以进一步向国际市场转分保，这对内地保险市场而言，有利于“偿二代”规则国际化成果的巩固和继

续拓展，也是内地保险市场扩大开放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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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再保险吸引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境外再保险分入人的偿付能力水平

主要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各级偿付能力充足率全部达到监管要求且有担保措施的部分，基础因子为0.087;

第二种为各级偿付能力充足率全部达到监管要求且无担保措施的部分，基础因子为0.588分;

第三种为各级偿付能力充足率未全部达到监管要求，基础因子最高，为0.867。

而根据此前签署的《框架协议》和本次《问题解答第1号》的修订内容，中国内地直接保险公司向合格的香港再

保险机构分出再保险业务时，适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8号：信用风险》第二十九条，且香港再保险

机构适用的再保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基础因子为0.087。

“这对内地直接保险公司来说，就有更大的动力去选择香港再保险公司分出再保险业务，因为它对偿付能力的

要求低一些。”朱俊生表示。

据介绍，合格的香港再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是指：

● 对于从事非寿险业务的再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率应不低于200%;

● 对于从事寿险业务的再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率应不低于150%;

● 对于既从事非寿险业务，又从事寿险业务的综合再保险机构，非寿险业务和寿险业务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应分

别不低于200%和150%。

王向楠对记者称，信用风险因子直接关系到计算保险公司的监管资本要求，此次修订有利于巩固香港再保险人

从内地获取的业务。中国内地是全球第二大的保险市场和增长引擎，再保险是跨境保险交易的重要形式，所以

此举也维护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国际金融报记者 罗葛妹）

分 享


